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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排水工程 

4.1 一般规定 
4.1.1 基本原则 

1．排水设施震后修复、加固的安全等级和使用年限应与建（构）筑物原设计

相匹配，新建的建（构）筑物的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应按现行相关规范和标

准执行。 
2．建（构）筑物修复的抗震设防烈度应不低于原设计的标准和现行相关抗震

设计规范的规定，加固、重建的建（构）筑物的抗震设计应按调整后的《中国地

震动参数区划图》执行，并相应确定抗震设防烈度。 
3．对新建和重建大型污水处理工程及排水主要干线工程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九十四号）（1997年12月29日）、在四川地区还应遵循“四川

省人民政府令”（第78号）（1996年3月4日）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4.1.2 排水工程修复与重建基本技术措施 

1． 排水工程建（构）筑物应根据震后应急危险度的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

修复措施。 
建（构）筑物除存在对排水安全及人员安全有重大隐患外，一般修复应在地

震（含余震）基本平息以后进行修复。 
2． 排水设备应根据受损情况、使用功能和达到系统运行所需时间，分别采

用复位、修复、更换、重建等不同的方法进行震后恢复处理。 
3．重建工作应符合灾后恢复重建规划要求，并结合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和改

造进行。 
4．重建工程设计应考虑地震损坏后的应急措施设置，设备的选型应利于灾

后尽快修复和更换，自控系统必须具备人工控制措施。 
5．对遭受地震严重破坏的污水处理厂或污水处理、污水提等建（构）筑物，

或修复成本过高，或经过地震灾害危险性评估认定原场地不适宜建厂的，应进行

重建。 
6．对于遭受地震破坏严重或修复成本过高的排水管道应进行重建。重建工

作应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指导下进行。 
7．排水管道重建应根据管道受损情况，选择合适的管材和检查井结构型式。

管道接口、基础和回填土密实度，应根据规范并结合管道受损情况确定。 
 
4.1.3 规范和标准 

排水工程修复、加固和重建必须遵循下列规范和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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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范                      JGJ116-98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50367-2006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50191-93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032-2003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DL5073-2000 
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            CECS225:2007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JGJ67-2006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52-200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5-200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95（2001年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0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9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0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 
泵站设计规范                              GB/T50265-97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97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CJJ50-92 
埋地排水用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ECS223：2007 
埋地给水排水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夹砂管 
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CECS129：2001 
埋地聚乙烯排水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ECS164：2004 
埋地硬聚氯乙烯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ECS122：200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矩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CECS145：2002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019-2003 
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3-94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95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9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5-93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50062-92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城市建设部份）建标[2000]202号 
其余国家和地方现行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 
 

4.2 应急阶段基本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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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排水管道 
震后应尽快查明排水管道受损情况，保证管道和排放口畅通，避免城市遭受

内涝和污水浸泡。确定管道漏损位置可以结合平时运行管理的经验，根据震后管

道内水质、水量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逐步缩小疑似损坏范围，找出漏损点。管

道受损情况的全面、准确判定最好采用带摄像头的设备，对疑似损坏管道进行逐

条检查。 
管道疏通时，必须注意安全。在余震平息前，不得采用井下人工作业，应采

用机械或高压射水疏通。 
对因管道折断或地面坍塌导致管道或排放口处堵塞处，应采取临时措施抽升

排放。 
在管道和处理厂恢复运行前，禁止工业废水排入市政排水管道。有毒有害工

业废水应就地设置应急储存设施，以保证环境的安全。 
 

4.2.2 污水处理厂（站）及排水泵站 
地震灾害会导致污水处理厂（站）、排水泵站受损，须进行抢修才能恢复运

行。 
抢修前首先应对受损建（构）筑物进行应急危险程度评估，评估方法：建筑

物部分按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5进行，构筑物部分可参照《室外给

水排水工程设施鉴定标准》GB J43进行，并应满足《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

程抗震设计规范》规定。 
评估结果分为三类：危险、警告和可继续使用。判定为危险的建（构）筑物

不允许人员进入，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撤除；判定为警告的建（构）筑物可进入，

但不能长时间停留，待后续抗震鉴定后可采取加固改造或拆除的措施；判定为可

继续使用的建（构）筑物一般无震害或震害较轻，经过修复即可使用。 
正确判断污水处理系统受损情况，及时对造成系统停运的关键设备如提升设

备、曝气设备、消毒设备、厂站内变配电设备等进行抢修，以便尽快恢复系统运

行。在不能马上全面恢复系统运行时，应首先恢复提升、消毒设备的运行，或采

取临时提升和消毒措施，污水须经过消毒后再应急排放。 
对采用紫外线消毒的处理厂，在系统恢复运行前，应采取在提升泵房吸水井

投加二氧化氯消毒粉或漂白粉措施。 
抢修作业时，必须注意施工安全。进入检查井和提升泵房吸水井必须采取通

风措施，严禁单人作业。 
余震平息前，不得进入检查井和排水管道内作业。 
应根据排水工程受损情况，尽快采购或调运必须的应急设备和材料，如：潜

水泵、发电机、疏通设备、塑料管道、消毒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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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过渡性安置区 
过渡性安置区应设置集中的排水收集系统，并做到雨、污分流。污水收集后，

应尽量排入城市污水管道；条件不具备时，应设置小型净化装置、沼气净化池或

化粪池，出水应经消毒后外排。排放点的设置应符合环保部门的要求，尤其要避

免对饮用水水源造成污染。 

 
4.3  排水管渠系统 
4.3.1  抗震鉴定 

1．排水管渠的抗震鉴定应按《室外给水排水工程设施抗震鉴定标准》

GBJ43—82执行，并应符合《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032—2003的规定。 
2．排水管渠的抗震鉴定，应着重检查管道沿线的场地、地基土质和水文地

质情况，管道的埋深和管内排放的水质、水量变化，管材和接口构造等。 
3．抗震鉴定后，鉴定单位应出具相应的鉴定报告和结论，对不符合抗震鉴

定标准、抗震设计规范规定的应结合城镇排水规划、管网布局、使用功能、当地

的实际条件及修复、加固难易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提出相应的修复、加

固或重建等抗震减灾对策。 
4．排水管渠的震害 

排水管渠的震害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因山体滑坡、泥石流、场地以及不均匀沉降引起的震害； 
（2）因地震断层地表破裂、地面变形引起的震害； 
（3）因管渠结构抗震设计不足所引发的震害； 
（4）因地震反应过大，引起管渠的破坏。 
5．震后排水管渠受损状态 

根据现场调查及检测，排水管渠受损主要有以下几种： 
（1）管道开裂； 
（2）管道折断； 
（3）接口拉脱、错位； 
（4）管件损坏；  
（5）无筋砌体的检查井及沟渠裂缝；  
（6）管道受损与其埋深有关，浅埋的管道受损较重；  
（7）管道受损与管径、管截面刚度有关，管径小、管截面刚度小的管道受

损较重。 
 
4.3.2  修复与加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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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水管渠的修复与加固原则 
（1）排水管渠的修复和加固工程应根据地震鉴定后所确定的项目进行。 
（2）管道修复、加固具体方法因管材不同而异，应遵循各种管材的有关规

范、技术规程的规定。 
（3）排水管渠的修复加固或重建应根据管渠受损程度及管材、接口、基础

是否符合抗震要求等综合因素确定。  
2．管渠检漏 

震后应对管渠全面检漏，检漏重点为： 
（1）主干管； 
（2）不良地基地段； 
（3）敷设在河堤、穿越河道、铁路、重要交通干线地段； 
（4）管道敷设年代己久的地段。 
管道检漏由专业人员现场调查、观察，可根据震后管道及检查井内水质、水

量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逐步缩小疑似损坏范围，找出漏损点，并结合使用带摄

像头的检漏设备检测。 
3．排水管渠的修复与加固技术措施 

（1）排水管网系统间或系统内，各干管之间应尽量设有连接管。不符合要

求时，可结合各排水系统的重要性，逐步增设连通管。 
（2）位于地基土为可液化土地段的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圆形管道应配有钢筋，设有管基及柔性接口。 
2）无筋砌体的矩形或拱形管道，应有良好的整体构造，基础应设有整体

底板并宜配有钢筋。 
对现有已施工和正在运营的排水管道，提高其抗不均匀沉陷的适应能力，

可采用增设管道基础（135°或180°砼管基础）。施工时应采用跳跃式施工顺序，

每施工段长度为半管长的长度，段与段之间应设联结钢筋（直径14～18mm）伸

入每段的锚固长度不小于500mm。 
（3）对于管道地基的抗液化措施，应根据管道的使用功能、地基的液化等

级，按表4-1的规定选择采用。 
表4-1    管道地基的抗液化措施 

          液化等级 
 

管道类别 
轻微 中等 严重 

污水主干管 D C B+D 

一般管 不处理 D C 

注：B——部分消除地基液化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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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减小不均匀沉陷、提高管道结构对不均匀沉陷的适应能力。 
D——提高管道结构适应不均匀沉陷的能力。 

 
（4）当抗震鉴定加固烈度为8度、9度时，敷设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圆形管道，

应配有钢筋并设有管基。不符合要求时，对下列情况的管段应采取加固措施： 
1）与其他工业或市政设施管、线立交处； 
2） 邻近建筑物基底标高高于管道内底标高，管道破裂将导致建筑物地基

土层流失时（亦可对建筑物地基采取防护加固）。 
（5）过河倒吸虹管的上端弯头处应设有柔性连接。不符合要求时，当场地

为Ⅲ类或地基土夹有软弱粘性土、可液化土层时，应增设。 
（6）对于下列排水管道，应按国家现行的《室外给水排水和煤气热力工程

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验算。当其强度或变形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1）敷设于水源防护地带的污水或合流管道； 
2）排放有毒废水的管道； 
3）敷设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排水干管。 
（7）对于因地基土液化及不均匀沉降造成的管道破坏，除修复或更换管道

外，对地基土液化地段或严重不均匀沉降的软弱土层地段，应进行处理，具体处

理方法可采用水泥土搅拌法或高压喷射注浆法，详见《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02及其他相关施工手册。 
（8）对因地震断层地表变形引起的管渠破坏，除对管渠进行修复或更换外，

对管渠穿越断层段应按《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
进行设计与施工。 

（9）管道开裂、接头渗漏时，应根据管道的管材、损害程度及部位等因素

确定修补方法。 
对管道一般开裂的排水管道，当其不影响水流条件时，可采用C20砼包封，

包封断面为（400mm+D外）×（400mm+D外），包封段长度为（1000mm+裂缝

管段长度+1000mm）。 
（10）对损坏严重、难以修复的管材及管件应更换，更换应按照各种管材的

施工敷设要求进行。 
（11）对排水管道的接口拉脱、错位，应进行纠偏，然后用C20砼包封，包

封断面为（400mm+D外）×（400mm+D外），包封段长度为（1000mm+接口段

长度+1000mm）。 
（12）无筋砌体的检查井及沟渠裂缝可采用压力灌浆法进行修复。压力灌浆

的做法是用空气压缩机或手压泵将粘合剂灌入砌体裂缝内，将开裂的砌体重新粘

合在一起。有关压力灌浆方法及粘合剂配方详见《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

技术手册》或其他施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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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当管道发生明显沉陷时，应对管道进行更换和整坡处理。 
（14）管道修复、加固后，还应采取相应措施消除由于地震造成的各种外部

因素。 
 

4.3.3  重建技术 
1．重建原则 
（1）地震中被毁城镇需整体移址重建时，排水管渠系统随之移址重建。 
（2）对于不能进行修复加固，或修复加固成本高、没有修复加固价值的排

水管渠，需进行重建。 
（3）对于因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造成的管渠破坏，可采用改线重建的

方法。 
（4）敷设年代己久的管道应逐步拆除重建。 
（5）重建应先严重后一般。震后严重影响排水系统畅通的管段、严重影响

排水的瓶颈管段，应先安排重建。 
2．重建技术 
（1）在抗震鉴定、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重建范围和重建方案，编制排水

管渠重建计划。 
（2）排水管渠系统的重建应符合灾后重建规划要求，并结合城市道路、给

水管网等设施的建设和改造进行。 
（3）排水管渠平面位置和高程，应根据地形、土质、地下水位、道路情况、

原有的和规划的地下设施、施工条件以及维护管理方便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4）排水管渠的布置应避开或远离断层，同时要避开地震时可能发生崩塌、

大面积滑波、泥石流、地裂和错动等危险地段。 
（5）管渠材质、管渠构造、管渠基础、管渠接口，应根据排水水质、断面尺

寸、土质、施工条件、抗震性能、价格、使用年限及维护等因素进行选择。 
（6）排水管管材、接口 
综合上述因素，排水管管材、接口按以下原则选择： 
当管径≤500mm时，可采用双壁波纹塑料管（PVC-U、PE），橡胶圈柔性

接头； 
当管径＞500mm时，采用钢筋混凝土管，橡胶圈柔性接头。 
在山区敷设的管道，考虑运输、施工方便，管径≤800mm时，可采用双壁波

纹塑料管（PVC-U、PE），橡胶圈柔性接头。 
不采用陶土管或其他易碎管道。 

（7）管道在下列部位应设置柔性接头及变形缝： 
1）地基土质突变处； 
2）穿越铁路及其他重要的交通干线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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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插式管道的三通、四通、大于45°的弯头等附件与直线管段连接处。 
（8）当设防烈度为7度且地基土为可液化地段或设防烈度为8度、9度时，泵的

进、出管上宜设置柔性连接。 
（9）排水过河倒虹管（非顶管），不论采用何种管材均应用混凝土包封并

适当配置构造钢筋。 
（10）排水管穿越铁路或主要交通干线应采用套管形式，套管管材可采用钢

管或钢筋混凝土管。 
（11）排水管穿过液化土地段时应对液化土进行处理，处理方法可采用水泥

搅拌桩或高压喷射注浆。 
（12）排水管穿越断层地段时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管渠，同时离断层两端

一定距离处应设柔性接头。 
（13）污水管道和附属构筑物应保证其密实性，防止污水外渗和地下水入渗。 
（14）排水管渠与其他地下管渠、建（构）筑物等相互间的位置应符合下列

要求： 
1）敷设和检修管道时，不应互相影响。 
2）排水管道损坏时，不应影响附近建（构）筑物的基础，不应污染生活

饮用水。 
（15）各个系统或系统内的干管间应适当设置连通道，可用于当下游发生破

坏时，作临时排水之用；污水干管应设事故排出口。 
（16）排水渠道，应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结构。 
（17）检查井、阀门井结构材料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高密度聚乙烯。 
（18）排水管道重建应考虑管道检漏设备和疏通设备的采购 
（19）重建排水管渠的设计、施工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技

术规程的规定。 
 

4.4 污水处理厂（站）及排水泵站 
4.4.1  构（建）筑物抗震鉴定及修复加固的一般规定 

1．震害分析 

污水处理厂（站）和排水泵站（以下简称厂站）的建（构）筑物在地震中

的破坏情况与给水工程厂站类似，如：框架结构填充墙开裂和倒塌、框架结构梁

柱裂缝、砖混结构墙体开裂等，厂站内的建筑物地震破损的程度相对较轻，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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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某加药间的墙体破坏 

 

内的构筑物的上部结构也有不同程度的震损，图4-1为某污水处理厂加药间的墙

体破坏情况。污水处理厂的大型建（构）筑物通常设有变形缝，从图4-2可以看

 

图4-2  某水池变形缝损坏 

 

到，地震时由于缝两边的结构位移不一致，不仅缝内的填充材料遭到损坏，两部

分池墙在强烈碰撞下也已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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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厂站在地震后首先应进行应急危险度评估。应急危险度评估主要依靠技

术人员的经验以及简单的测试工具和仪器，短时间内对建（构）筑物进行快速的

危险度评价，初步评定和分类筛选建（构）筑物的破坏程度，满足震后对建（构）

筑物的快速评定要求。 

3．对应急评估判定为危险和警告的建（构）筑物，应进行抗震鉴定，抗震

鉴定应遵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95、《室外给水排水工程设施抗震

鉴定标准》GBJ43—82执行，并应符合《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

规范》GB50032—2003的规定。 

4．建筑物的抗震鉴定要求参照《地震后建筑物修复加固与重建手册》执行。 

5．震后的抗震鉴定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鉴定机构、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和设计单位进行。 

6．抗震鉴定应按调整后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为依据进行。根据构

筑物的特点，构筑物的地震破坏程度可划分为基本完好（含完好）、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垮塌五个等级。其划分标准如下： 

（1）基本完好： 承重结构完好；个别非承重结构轻微破坏；附属构件有不

同程度破坏。 

（2）轻微损坏： 个别承重结构轻微裂缝；个别非承重结构明显破坏；附属

构件有不同程度破坏。 

（3）中等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结构

严重破坏。 

（4）严重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破坏或部分垮塌。 

（5）垮塌： 多数承重结构垮塌。 

7．抗震鉴定完成后，鉴定单位应出具相应的鉴定报告和结论，并根据不符

合鉴定要求的程度、部位对结构整体安全性和抗震性能影响的大小，结合使用功

能、城市规划和加固难易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提出相应的维修、加固、

改造或重建等抗震减灾对策。 

8．根据构筑物的破坏程度，可按表4-2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表4-2 构筑物破坏程度及处理措施 

破坏程度 处理措施 

基本完好 一般不需修理即可使用 

轻微破坏 不需修理或需稍加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中等破坏 需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并经加固后方可使用 

严重破坏 需大修或重建 

垮塌 需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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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震中遭到山体崩塌、滚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损坏的厂站，应对其山

崖采取削方、剥离、锚固、清理等技术措施，消除其威胁及影响。 

10． 对局部损坏较严重的构（建）筑物原则上宜拆除受损部分并采用原构

（建）筑物相同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进行修复。 

11．对厂站中个别受损严重的构（建）筑物，可根据其受损严重程度采取局

部修复或拆除重建等措施。 

 

4.4.2 厂站系统破坏程度检查与评估 
1．厂站系统破坏程度评估 

（1）厂站地貌改变或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使系统全部毁损而完全失去

原厂站处理功能。 
（2）地震烈度使构（建）筑物及设备彻底毁损而完全失去厂站的全部功能。 
（3） 构（建）筑物、处理设备，供电系统、管道系统不同程度受到破坏，

暂时丧失或影响厂站原有功能，但经修复即可恢复和部分恢复厂站原有功能。 
2．供电系统的检查及评估 

在地震后厂站内电气与自控系统损坏现象： 
（1） 在大地震发生时，由于上级电气系统受损或破坏，或者由于保护系

统检测到异常，自动切除负荷，会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停电，因而使厂站失去供电

电源，导致无法运转。 
（2） 发生强烈地震时，导致厂站主要电气设备如主变压器、开关柜等设

备主体出现位移、扭转、变形、倾倒、绝缘支柱断裂、裂纹等损害。 
（3） 由于地震时墙体的倒塌、天棚跌落等造成电气设备设施损坏。 
（4） 地震造成部分电缆特别是控制电缆、信号电缆受损。 
（5） 现场控制箱、柜连接接头、端子松动、脱落，导致控制操作失灵、

失效。 
（6） 部分检测仪表受损，失准、失效。 

3．机械设备的检查与评估 

震后机械设备损坏主要表现在结构和功能上，对受损设备可以分成四类。 
Ⅰ类：设备结构完好无损坏，只存在位移和位移过程中带来的紧固定位系统

损坏而影响正常运行。 
Ⅱ类：结构基本完好，只有小量变形和损伤，而未影响结构强度，经校正后

即可投入正常运行。 
Ⅲ类：结构受损，但经修补、加固后不影响正常使用或者基本恢复设备原有

功能又可连续使用。 
Ⅳ类：结构严重损坏，已无法使用，或修补后虽然可以勉强运转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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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功能和在运行中存在有安全隐患。 
4．管道系统检查与评估 

先对地面管道进行检查，再进行地下管道检查。损坏管件为刚性结构性破

坏时，应进行修补或更换；破坏为柔性位移性破坏时，一般经校正修复后即可恢

复运行。 
管道检查包括管路上的联络设备（如阀门）、支墩及与各构（建）筑物之

间的连接处。内容如下：阀门有无漏水和破裂、支墩是否有效，与构（建）筑物

连接处有无松动、渗漏或脱落。 
管道的破坏除被直接被砸损坏外，主要是位移造成损坏，地下管道由于受

地下土壤周边的约束，所以通常较地面管道破坏轻微。 
5．化验、检测与仪表设备的检查与评估 

（1）化验设备一般由玻璃器皿为主组成，地震的直接外力机械性破坏，造

成化验设备严重损坏。 
（2）地震的外力机械性破坏同样造成精密检测仪器严重破坏，破坏程度从

影响测量精度到完全不能使用。 
（3）在线仪表除外力机械性破坏外，尚存在有外电源失电、短路等所造成

的破坏，所以损坏面很大。 
 

4.4.3 构(建)筑物修复和加固方法 

1. 建筑物修复和加固方法 

建筑物修复和加固可以参考《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技术手册》中的

相关内容进行。 

2. 构筑物修复和加固方法 

    本节所称构筑物指厂站中的各种水池、泵房和井类。地震后经检查评估属轻

微破坏、中等破坏或虽属严重破坏但具有修复和加固价值的构筑物可按下列方法

进行修复和加固： 

（1） 对在地震中受坍塌土体挤压或地面变形等原因引起倾斜且具修复价

值的构筑物，可采取掏土、射水、降水等技术措施进行纠偏复位，设计、施工应

遵照《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CECS225：2007的有关规定。 

（2）对厂站中个别受损严重的构筑物，可根据其受损严重程度采取局部修

复或拆除重建等措施。 

（3）对局部损坏严重的构筑物原则上宜拆除受损部分并采用原构筑物相同

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进行修复： 

1）局部受损构筑物，可将受损部分凿去，将创面刷洗干净，充分润湿但

无积水，浇筑新混凝土前在创面上刷一层水泥素浆，再用比原混凝土强度等级高

一级的微膨胀混凝土灌筑，加强养护不少于14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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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损严重的构件，应拆除重新布筋浇筑，个别被拉断的钢筋可采用焊

接或植筋予以补充和加强。 

（4）对基本完好或局部轻微损坏或出现中等破坏的构筑物可采取下列针对性

技术措施，加固方法和实施要点可参照《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技术手册》

的相关部分： 

1）构筑物的底版、壁板、梁、柱上的细小裂缝对构件的耐久性有影响时，

可采取化学灌浆进行修复，以增强混凝土的整体性，防止钢筋锈蚀； 

2）构筑物主要受力构件上出现结构性裂缝，对构筑物或构件承载力有影

响时，可通过粘贴钢板或粘贴碳纤维复合材等补强措施进行加固处理； 

3）化学注浆、粘贴碳纤维材料、粘钢必须由专业施工队伍施工。 

（5） 构筑物中的非承重墙受到破坏的，可视破坏轻重程度分别对待： 

1）破坏较轻，仅出现少量裂缝，不影响墙体稳定的，可仅对裂缝采取注

浆等方法进行修补； 

2）破坏较重，裂缝较多，但不影响墙体稳定的，可采用面层加固砖墙体

法或加钢筋砂浆墙垛等措施进行加固或局部拆除重砌等措施； 

3）对破坏严重，裂缝较多，影响墙体稳定的，须拆除重新砌筑。与承重

构件间拉结筋断裂或原无拉结筋的，需通过植筋等措施加强墙体与承重构件间的

连接。不同材料的墙体，应根据其长度、高度、厚度等不同情况分别按各自的规

范或标准图要求在墙内设置构造柱、拉结筋、墙带以及墙顶的稳定构造措施； 

4）地震中，非承重墙体（如构筑物内的导流墙等）局部倒塌的，应重新

砌筑，并在墙内设置构造柱及顶部设置拉梁等必要的稳定构件。 

 
4.4.4 机电设备的修复和更换 

设备的修（恢）复和更换，首先应能尽快的在第一时间满足城、镇（乡）

污水处理的基本要求，然后再按进度需要进行完善。 
1．电气系统的修复、加固与更换 

（1）在电气系统恢复运行前，应首先对变配电站、配电室等建筑物受损情

况进行评估，以确定建（构）筑物能否继续使用或经修复加固后继续使用。 
（2）震后恢复污水处理功能、设备抢修、检修等都需要对厂站快速恢复供

电。如果地震对外部电网的损害不大，应尽量争取使用原供电网络进行供电。如

原供电网络不能满足供电，应尽快采用临时措施，如寻求第二电源、临时电源或

采用柴油发电机组应急供电，力求尽快对厂站恢复供电。 
（3）变压器的震后修复。变压器作为厂站电气系统的主要元件其震害表现

一般为位移、扭转、脱落轨道、倾倒、顶部绝缘瓷瓶破坏、散热器或外壳受损等，

震后应对变压器受损程度进行检查，对受损部位进行修复、更换。震后的变压器

须进行电气性能检测，对通过检测可继续使用的变压器要进行复位、基础修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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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开关柜设备的震后修复。开关柜设备由于外壳的保护作用，如果没有

大质量的建筑构件和坠落物的撞击，一般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但可能出现基础

断裂、移位、变形、联接电缆松动、脱落等损害。修复时须清理建筑碎块，检查

设备受损状况，检查柜内电气元件受损情况，对设备进行复位，检查和紧固联接

缆线，对受损的电气元件进行修复和更换，检查工作接地和安全接地系统是否良

好，做必要的电气性能检测。 
（5）厂站内配电电缆线路、控制电缆线路的震后修复。厂站电缆线路的震

害表现一般为电缆沟、电缆托盘托架的垮塌、变形、脱落，电缆绝缘层的损害，

电缆与设备接头松动、脱落等。修复时须对电缆线路沿线进行检查，对电缆与设

备的接头进行检查、加固，对损害不能继续使用的电缆进行更换。 
（6）厂站内检测仪表的震后修复。污水厂内通常设有一些流量、压力、液

位、pH、DO、ORP等现场检测仪表。地震发生时这些检测仪表可能受到损坏或

损害，一般表现为仪表支撑体松动、脱落、仪表连接电缆脱落、断线、仪表失准、

失灵等。修复时须对仪表安装状况进行检查、复位，对电气、管道联接进行检查，

对仪表进行校准。对受损不能继续使用的仪表进行更换。 
2．机械设备的修复、加固与更换 

对受损程度Ⅰ、Ⅱ类设备只需进行按原样正位固定和作少量修理后即可投

入运行；对Ⅲ类设备应进行认真修补，确保基本上达到设备的原有功能后投入运

行，以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更换与否；对于Ⅳ类设备原则上不能使用，立即更

换或用相似设备暂时取代。如设备暂时无法更换需带病运行的应在严格的监测下

进行运行并从速更换。 
3．管道系统的修复与更换 

（1） 管道之间的连接处应进行修复，防止渗漏。 
（2） 管道本身的破坏根据破坏程度首先作针对性的修补或更换，震情稳

定以后再进行完善。 
（3） 管道与构筑物连接处进行止漏与稳（固）定。 
（4） 管道位移处进行复位、固定。 
（5） 管线上受损阀门进行修复或更换。 
（6） 修复或更换管道上必要的基本仪表，如压力表和流量计等以确保满

足城、镇（乡）排水系统的基本要求。 
4．污水处理的化验设备与仪表的恢复 

根据损坏程度编制修理和购置清单。应首先满足污水处理过程中最基本要

求设备和仪表。 
 

4.4.5 修复加固期内防止污水污染环境的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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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处理后污水不能满足受纳水体环境的最低要求时，应采用临时手段予

以解决，一般可首选投加药剂的加强一级处理方法。 
2. 根据震后污水量情况调整处理系统运行工况以适应。 
3. 应根据环境允许的容量条件，编制处理系统的构（建）筑物修复和加固

计划。任何一种处理设施如有一座以上损坏时，不应同时进行修复和加固，应轮

流修复和加固。在轮换修复和加固期间，由于其负荷增加需对其加强监测和管理。 
4. 对正在修复和加固的处理构筑物的前后处理设施应加强监测和管理。 
5. 加强消毒过程管理 
（1）处理后污水排放前必须进行加强消毒并严密监测。 
（2）在当疫病发生期内应配合卫生和防疫部门，进行针对性药物消毒。 
（3）增加污泥消毒处理。消毒剂首选石灰，也可采用其它药剂。 

6. 加强污泥贮存和运输管理，并应有人专管，禁止污泥乱堆乱放，防止

二次污染。 
7. 化验、检测设备、仪表受损时必须加强人工检测，并及时更换和购置

有关设备或借助相关部门的设备能力。 
8. 在外电源未恢复供电时，利用时间对厂站内的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和修

复，为电源最短时间恢复厂站污水处理准备条件。 
 

4.4.6 重建 
1．重建及原则 

以下情况需进行重建。 
(1) 地震中被毁城镇需整体移址重建时，厂站系统随之移址重建。 
（2）地震中因地貌变化或被次生灾害所毁被埋，使构（建）筑物全部破坏

或虽然部分破坏，但存在有致命的安全隐患时，需移址重建。 
（3）由于地震烈度大于设计时考虑的烈度或其他原因造成构（建）物全面

破坏时，但经有关鉴定机构鉴定认可地质条件许可建设厂站时可进行原地重建。 
（4）单体构（建）筑物严重破坏，无法修复，或加固成本经比较不经济时，

应对该构筑物进行单体重建。 
（5）厂站重建必须满足所在地调整后的地震烈度的抗震要求和规划，并必

须按照有关的规程、规范及建设程序进行。 

2．重建技术 

（1）本节中的厂站包括污水处理厂、污水泵站、雨水泵站及合流污水泵站

内各种构筑物及辅助建筑物。 

（2）重建应贯彻“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计方针。 

（3）厂站选址应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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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避开地震断裂带，选择对抗震有利的地质、地形、地貌的地段； 

2）不受滑坡、危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段； 

3）历史上最大地震破坏烈度不超过9度的地段； 

4）不受洪水淹没、冲刷的地段； 

5）经地质勘察适宜建筑的地段。 

（4）建筑设计应力求形体简单、整齐，避免复杂平面、长悬挑、宽门脸、

高女儿墙、高塔楼等不利抗震的建筑造型。 

（5）结构设计应慎用底框结构；建筑物纵横向应适量、对称设置抗侧力构

件；注重“强柱弱梁、强剪弱弯、更强节点”的设计理念。 

（6）厂站内各构（建）筑物应采用表4-3所列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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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构（建）筑物结构形式 

项目 子项 结构形式 备注 

污水提升泵房 

雨水提升泵房 

下部钢筋混凝土 

结构，上部框架结构 
底板、壁板、柱、 

梁、板全现浇 

沉砂池 

初淀池 

二淀池 

曝气池 

生化池 

滤池 

污泥浓缩池 

污泥消化池 

钢筋混凝土结构 整体现浇 

污泥泵房 

污泥脱水机房 

污泥堆棚 

配电室 

管理综合楼 

框架结构 整体现浇 

机修、仓库 

食堂、值班宿舍 

门卫室 

框架或砖混 框架现浇（注） 

 

 

污 

水 

处 

理 

厂 

站 

及 

排 

水 

泵 

站 

围墙 砖墙加配筋扶璧柱和压顶 扶璧柱间距3.0~3.6m 

（注）：①当采用砖混结构时，±0.00以下采用M10水泥砂浆砌MU10实心页岩砖，±0.00以

上采用M7.5混合砂浆砌MU10实心页岩砖；  

②按规范设置的DQL、GZ、GL、QL及屋盖梁、板采用全现浇结构； 

③所用石料强度等级不得低于MU30。 

 

（7）厂站重建应按国家、地方的现行规范和标准执行。 

（8）厂站的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及监理各环节的实施程序均应按国家

的相关规定执行。 

 

4.5 排放口 
4.5.1 抗震鉴定 

1．地震后首先应进行应急危险度评估。应急危险度评估主要依靠技术人员

的经验以及简单的测试工具和仪器，短时间内对排放口进行快速的危险度评价，

初步评定破坏程度，满足震后对排放口的快速评定要求。 
2．对应急评估判定为危险和警告的排放口，应进行抗震鉴定，抗震鉴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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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95、《室外给水排水工程设施抗震鉴定标准》

GBJ43—82执行，并应符合《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032—2003的规定。 
3．抗震鉴定主要检查排放口和排水管沿线的场地和地基情况、排放口的整

体布置、穿管处堤岸结构及防渗、管材和接口等是否符合现行抗震设计规范。 
4．抗震鉴定应按调整后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为依据进行。根据排

放口构筑物的特点，地震破坏程度可划分为基本完好（含完好）、轻微破坏、中

等破坏、严重破坏、垮塌五个等级。其划分标准如下： 
（1）基本完好： 承重结构完好；个别非承重结构轻微破坏；附属构件有

不同程度破坏。 
（2）轻微损坏： 个别承重结构轻微裂缝；个别非承重结构明显破坏；附

属构件有不同程度破坏。 
（3）中等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结

构严重破坏。 
（4）严重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破坏或部分垮塌。 
（5）垮塌： 多数承重结构垮塌。 
5．抗震鉴定完成后，鉴定单位应出具相应的鉴定报告和结论，并根据不符

合鉴定要求的程度、部位对结构安全性和抗震性能影响的大小，结合使用功能、

城市规划和加固难易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提出相应的维修、加固、改造

或重建等抗震减灾对策。 
6．根据破坏程度，可按表4-4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表4-4 破坏程度及处理措施 

破坏程度 处理措施 

基本完好 一般不需修理即可使用 

轻微损坏 不需修理或需稍加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中等破坏 需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并经加固后方可使用 

严重破坏 需大修或重建 

垮塌 需拆除重建 
 
4.5.2 修复和加固 

1．排放口工程设施包括污水排放口、雨水排放口以及排放管需穿越的堤岸

等相关工程。 
2．排放口工程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修复、加固应按设防烈度提高1度采

取构造措施。工程修复、加固应符合《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
和《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的规定。 

3．排放口发生泥石流、泥砂堵塞时，应首先清掏排放口影响范围内的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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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保证排水能及时、顺畅地排除。 
4．混凝土结构震损排放口出现细小裂缝时，应采用压力注浆修补，注浆材

料可采用环氧树脂类液剂。混凝土结构出现较大裂缝时，可视裂缝的宽度，采用

微膨胀细石混凝土或混凝土灌缝，并在混凝土中掺加早强剂。 
5．混凝土结构震损排放口发生局部塌落或破损时，应采用比原设计高一个

等级的混凝土浇筑修补。用于修补的混凝土应具有微膨胀性，并掺加早强剂。修

补时应先将原结构表面凿毛，对素混凝土支承结构，还应先进行植筋，保证新浇

混凝土与原结构连接可靠。 
6．震损排放口结构发生倾斜时，应采取可靠措施进行纠倾，纠倾施工应参

照《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CECS225:2007执行。 
7．震损排放口为砌体结构时，对震害较轻的部位，采用水泥砂浆进行灌缝

等修补，对破坏较严重和严重的部位，进行局部拆除，重新砌筑修复。修复的标

准应不低于原设计的要求，水泥砂浆的强度宜比原设计提高一个等级。 
8．排水管穿越堤岸时应保证堤岸的安全和满足防渗的要求。震后穿越处的

堤岸发生损坏时，应立即在堤岸临水侧进行围堰和排水，避免发生管涌和更大的

次生灾害，然后抢修堤岸。堤岸加固、修复应按《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
执行，加强防渗处理，并符合《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的规

定。 
9．排放口的管道修复、加固技术措施按4.3.3的内容实施。 

 
4.5.3 重建技术 

1．排放口位置、形式和出口流速，应根据受纳水体的水质要求、水体的流

量、水位变化幅度、水流方向、波浪状况、稀释自净能力、地形变迁和气候特征

等因素确定，并要取得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和航运部门的同意。 
2．排放口的工程场地应选择在对抗震有利的地段，避开地震时可能发生崩

塌、滑坡、泥石流和震陷等对抗震不利和危险的地段。排放口的位置不宜设在大

于9度的设防烈度区。 
3．排放口工程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并且修复、加固较为困难，排放口工

程的抗震设防类别应为乙类。 
4．排放口应采取防冲刷、消能、加固等措施，并视需要设置标志。 
5．排放口形式 
（1）污水排放口：为使污水与河水较好混合，同时为避免污水沿滩漫流污

染环境，污水排放口一般采用淹没式。 
（2）雨水排放口：为防止河水倒灌，雨水排放口一般采用非淹没式；当排

放口标高高于水体水面很多时，应设单级或多级跌水设施消能，以防止冲刷。 
6．排放口工程的重建应严格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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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和《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

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的规定。 
7．排放口的地基持力层应稳定密实，并满足抗冲刷的要求。排放口宜采用

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结构。 
8．排放口排水管穿越堤岸处应采用柔性连接。 
9．排放口的设计、施工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技术规程的

规定。 

4.6日本阪神-淡路地震中排水系统震后恢复实例 

日本阪神-淡路7.3级大地震给以大阪神户地区为中心的广大范围内的处理

厂、管渠等的排水管道造成了很大的灾害。排水管道受灾，与电力、天然气、给

水管道等生命线系统不同，即使管渠受到一些损坏，还是可以排水。由于停水使

排水量减少，即使不经处理厂处理也可以排出，所以使问题立即严重化的情况较

少。但是，随着给水管道的恢复以及城市活动生话正常化，排水量就会增加，所

以在地震之后应立即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尽早恢复下水道的处理功能。 

1．污水处理厂的应急及恢复 

在此次地震中，兵库县、大阪府以及京都府的102个污水处理厂中有43个厂

受灾。表4-5列举的兵库县8个处理厂受灾情况特别严重，影响到了其处理能力。 

表4-5  兵库县的8个处理厂震害情况 

地名 设施名称 

日处理

能力 

（万

m
3
/d） 

服务区

人口 

（万人）

主要震害 

神户

市 东滩处理厂 22.50 34.60 ·穿越运河导管

破损 

·流入管道断裂 

·水处理设施损

坏 

接P72 

  
  
  
 中

国
城
镇
水
网

 w
ww
.c
hi
na
ci
ty
wa
te
r.
or
g



 73

·办公楼倾斜 

·管廊浸水 

中部处理厂 7.70 12.80 
水处理设施

损坏 

西部处理厂 16.15 26.40 
地下泵房浸

水 

西宫

市 

枝川净化中

心 
12.60 17.40 

·流出渠破损 

·沉砂搅拌机损

伤 

·消化池损伤 

东部第一净

化中心 
7.90 5.00 

污泥搅拌机

损伤 尼崎

市 东部第二净

化中心 
82.40 5.20 

终沉池送水

管破损 

芦屋

市 

芦屋污水处

理厂 
5.1175 8.40 

·厂内送水管破

损 

·出口破损 

兵库

县 

武库川上游

净化中心 
7.10 12.40 

污泥搅拌机

破损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建造于填土地基上的东滩处理厂。该厂为神户最大的设

施，处理能力为22.5万m
3
/d，当时流入的水量为7～8万m

3
/d，服务区人口34.6万

人。虽然曝气池、电器及机械设备的破坏较轻，但管道和附属构筑物破坏较重，

导致污水处理厂长时间不能运行。在处理厂内，由于地基下沉，面向处理厂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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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运河护堤，发生了2～3m的滑动以及1m左右的下沉到处可见，场内管道很多都

遭到损坏。刚开始是初沉池的进水管接口处有4处断裂，水处理设施池体的接口

处等渗漏，污泥浓缩池、消化池周围的配管折损等，设施和管道的连接部分出现

多处受损。此外，初沉池的进水管道开裂，初沉池刮泥机的链条脱离等，东滩处

理厂完全丧失了处理功能。 

震后初期只做杀菌处理后就排放，之后考虑到给水管恢复后生活用水的流

量增加，所以将宽30m的鱼崎运河用H型的钢板桩隔开，改造成长达160m的临时沉

淀池，实施沉淀处理。该临时工程于1995年1月21日开始，2月7日完成，之后就

开始了简易的沉淀处理，并于3月20日开始絮凝沉淀处理，3月27日开始运河的疏

通和污泥脱水处理。5月1日开始高级处理。随着污水量的增加及气温的上升，将

出现恶臭及导致海洋污染，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于9月7日撤除了河道上的临时设

施。 

2．排水管渠以及检查井的受灾和灾害对策 

污水干线的填埋深度大，给处理能力造成影响的灾害比较少。调查对象的

32条干线83.9km中有27条干线共4.5km受损。由于神户高速铁路大开站的崩塌而

使滨崎污水干线和深江水管桥内的管道受损，在凹陷处设置了旁道管。另外，在

土沙堵塞的生田低区干线，暂时向还在施工中的共同沟排水。受破坏程度严重的

葺合滩污水干线，使用金属板进行修补。 

雨水干管（渠）受损长达6.3km，如把需要改造的地方称为严重破坏，需用

灰浆等进行轻微修补的称作轻微破坏，则管渠有562处严重破坏、451处轻微破坏，

检查井有194处严重破坏、938处轻微破坏。到1995年5月末为止进行的应急修复

中，堵塞50件，损伤354件，泥沙堆积13件，共计417件。此外，东滩处理区决定

利用受灾恢复，推进雨污分流，将合流管作为雨水管使用。 

承插管震害大部分是接头被拉脱，采用的是将拔脱部分再压回去的方法；对

破损的管道，是将破损的部分切断换上新管；此外，对开裂部分还采用包敷的方

法。 

3．排水设备的受灾和灾害应对 

排水管设备原本是由个人进行修缮的，但由于市民的咨询蜂拥而至，因此在神户

市管工事业协同联盟设置了专业人士的介绍和咨询的窗口。截至1995年5月底，

共受理了5023件。神户市管工事业协同联盟、排水局、工作人员直接受理的总计

14464件。多为排水管的破损和卫生间的堵塞。另外，神户市管工事业协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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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给水供水装置进行应急恢复的时候，同时检查了排水设备。24名工作人员共

对1639户进行了检查，受理管道55处，共对121处作了应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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